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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11年度第三季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    (附件三) 

製作日期：111年 8月 19日 

一、委員組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召集人：李晉安委員 

委員：李郁慧委員、吳曉萍委員 

二、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

(一)本小組 111年度之視察計畫，每季規劃不同視察主題。第一季之視察主題為自殺防治處遇計畫三級預防模

式，第二季為收容人飲食衛生，第三季為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工作情形，第四季為收容人接種新冠肺炎疫

苗情形。本報告為 111年度第三季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工作之視察報告。 

(二)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

1.本小組於 111年 8月 19日於新竹看守所召開本年度之第三季視察會議。於該次會議，由該所提供書面資

料說明「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工作」，內容包含自主監外作業意旨自主往返作業及監禁處所，監獄無須派人戒

護之監外作業，因而訂定遴選資格、作業規定及防範脫逃機制，並以落實收容人落實賦歸社會為目的。 

2.因應本季之視察重點，本小組於 111年 8月 19日至該所進行實地訪查，並請作業導師提供自主監外作業

收容人工作處遇計畫相關書面資料。此外本小組於同日訪談戒護科長及作業導師以了解目前執行狀況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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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該處遇計畫內訂定之流程。 

三、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
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  視察小組建議 

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

一、 依據「法務部矯正署新

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

111年度視察計畫」。 

二、 本季視察主題為：

「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

工作」 

三、 作業為監獄實施矯

治處遇之一環，而受刑

人有接受矯治處遇之義

務，爰受刑人以參加作

業為原則。 

 視察重點及說明: 

一、 依據「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」，自主監外作業意旨自主往返作業及監禁處

所，監獄無須派人戒護之監外作業，因而訂定遴選資格、作業規定及防範脫 

逃機制，並以落實收容人落實賦歸社會為目的。 

(一) 、定義：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，指受刑人自

主往返作業及監禁處所，監獄無須派人戒護之監外作業。 

(二) 、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 21條，受刑人從事監外作業，以監獄指定之

作業協力單位者為限。 

(三) 、作業內容: 本所 111年度共簽約 3家協力廠商，計有 9名自主監外作

業名額。工作內容主要以人力派遣及工程相關。 

二、 自主監外作業規範：依據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第 34條第 1、2項，監

獄對於從事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，應指定其每日在外時段，必要時得

令受刑人向指定處所報到前項指定時段，自當日上午六時至下午九時

之間，由監獄斟酌實際需要規定之。但經監獄、作業協力單位及受刑

人同意，不在此限。。 

(一)、 作業時間：本所現行作業時間統一為上午 8:00-17:00，中午休息 1 

     小時，每日工作時間為 8小時。 

(二)、交通與飲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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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 35條，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，應自理其出外期

間交通及飲食，必要時監獄得給予協助。 

2. 現行方式： 

(1.) 交通: 本所簽約之協力廠商均派專車接送受刑人上、下班，惟向收容人 

 酌收交通費，費用每月統計後自收容人保管金扣除。 

(2.) 飲食：受刑人自理或由廠商供餐兩種。本所對於交通費及伙食費部分，

於評價會議時均會向廠商提議減免，希能為受刑人提升工作福利，減少

負擔。 

(3.) 協力廠商資料彙整表： 

協力廠商 瑾廷強有限公司 
晟意室內裝修企

業工程行 

福將開發工程 

有限公司 

工作內容 人力派遣 工程 人力派遣 

簽約人數 5 2 2 

作業時間 8:00-17:00 

作業地點 新竹縣、市 

交通方式 廠商接送，酌收交通費(50元/趟)自收容人保管金扣除 

薪資 
25,250元/月 

不足月，以每日 841元計算(含歷經之例假日) 

供餐 免費供餐 供餐：80元/餐 自理 

三、遴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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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 27 條受刑人從事戒護監外作業，應就具有下

列各款條件者遴選之： 

一、在監執行逾一個月。 

二、健康情形適於監外作業。 

三、最近六個月內無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而受懲罰。 

拘役或易服勞役之受刑人具有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條件，得遴選其從

事戒護監外作業。 

 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 28條自主監外作業，應就具有下列各款條件者

遴選之： 

一、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規定。 

二、於本監執行已逾二個月。 

三、刑期七年以下，殘餘刑期未逾二年或二年內可達陳報假釋條件；或刑 

期逾七年，殘餘刑期未逾一年或一年內可達陳報假釋條件。 

四、具參加意願。 

拘役或易服勞役之受刑人具有前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及前項第二款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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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款之條件，得遴選其從事自主監外作業。 

 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 29條受刑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從事

監外作業： 

一、執行中有脫逃行為或有事實足認有脫逃之虞。 

二、犯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所列之罪。 

三、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。但初犯或犯同條例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之

罪，不在此限。 

四、犯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列之罪。 

五、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第二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或同法第六十一

條所稱違反保護令罪。 

 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 30條實施自主監外作業時，應將訂立之契約

書、受刑人名冊及相關文件，報請監督機關核准。 

 本所執行現況： 

1. 本所主要收容刑期 6個月以下受刑人，且為避免超額收容，經常不定時 

辦理移監，為能及時遴選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，不定時向新收受刑人進行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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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、填寫意願調查表，以利及早留用適當人選。 

2. 審查各項法規要件均符合，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通過後，報署核備。 

3. 職前講習： 

本所於受刑人正式出工前，召集衛生、戒護、教化及作業相關人員、廠商、

受刑人及其家屬一同進行「職前講習」，說明工作內容、注意事項與應遵守

規定。 

4. 因應疫情，目前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須打滿三劑疫苗始可出工，惟考慮

監所封閉之環境因素，已自 110年 5月起停工迄今，並視疫情狀況與本所量

能，持續滾動式調整。 

四、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： 

1. 有關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車資、餐費是否由每月薪資扣除？ 

 有關本所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車資、餐費的收取方式： 

 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 35條規定：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，應自理其出

外期間交通及飲食，必要時監獄得給予協助。 

 受刑人自主監外作業期間，如係自理交通及飲食，其費用須由本人之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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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金中領取使用，本所基於交通安全及飲食便利性之考量，與協力廠商

簽約時，皆爭取交通接送與提供飲食之項目，並協調相關費用之減免，

期能降低受刑人負擔。 

 惟基於受刑人自理相關費用原則下之扣款方式，廠商提供之交通及飲食

所需費用，仍以自受刑人保管金內扣除辦理之。 

 

四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(含解除追蹤、解除追蹤持續辦理、繼續追蹤等，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，由外部視察

小組視需要放入) 

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

  無   

五、附件(如會議紀錄、詢問紀錄、函件等等…) 

一、 檢附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1 年度視察計畫依 110 年 12 月 21 日訂定。(附件一) 

二、 檢附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1年度第三季會議紀錄 1份。(附件二) 

三、 檢附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1年度第三季外部視察報告 1份。(附件三) 

四、 檢附 111年度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，收容人夏季生活處遇建議事項。(附件四) 


